
附件4：
重庆市地方标准征求意见表

	标准名称
	

	填表单位
	

	填表人
	
	职务或职称
	
	联系方式
	

	意见、建议和理由：
除整体性、结构性意见外，请尽量具体到标准的章、条，
例如：xx(章或条) “xxxx”修改为“xxxxx”，理由是“xxxxx”。
4.2.1“健康证”修改为“健康证明”，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工作。”
若无意见，请填无意见。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1.填写时删除斜体的填写说明。2.征求意见范围不包括起草单位和起草人
